
附件

乌海市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重点工作任务分解
序
号

工作任务 具体内容 政策法规要求
主体责
任单位

主管责任
单位

指导责任单位 完成时限

1

编制基层
政务公开
事项标准

目录

结合本级政府权责清单、公共服务事项清
单，全面梳理细化相关领域政务公开事项

国务院有关部门印发的26个试点领域标准
指引

各区政府 市政府

市行政审批和政务服务局 2020年6月底

编制
完成
基层
政务
公开
事项
标准
目录

城乡规划领域、征地补偿领域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基层政务公
开标准化规范化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办
发〔2019〕54号）

市自然资源局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0年10月底

重大建设项目领域
市发改委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公共资源交易领域 市政府 市政府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财政预决算领域

各区政府 市政府

市财政局

安全生产领域、救灾领域
市应急管理局              

市民政局

税收管理领域 市税务局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领域、保障性
住房领域、农村危房改造领域、城
市综合执法领域、市政务服务领域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行政审批和政务服务局        
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

环境保护领域 市生态环境局

公共文化服务领域 市文体旅游广电局

公共法律服务领域 市司法局

扶贫领域 市扶贫办

社会救助领域、养老服务领域 市民政局

第 1 页，共 4 页



序
号

工作任务 具体内容 政策法规要求
主体责
任单位

主管责任
单位

指导责任单位 完成时限

1

编制基层
政务公开
事项标准

目录

编制
完成
基层
政务
公开
事项
标准
目录

食品药品监管领域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基层政务公
开标准化规范化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办
发〔2019〕54号）

各区政府 市政府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0年10月底

就业领域、社会保险领域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户籍管理领域 市公安局

涉农补贴领域 市农牧局

义务教育领域 市教育局

医疗卫生领域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2

更新完善
基层政务
公开事项
标准目录

切实加强对基层政府政务公开事项标准目
录编制（更新）的监督检查，发现问题要
及时提出整改意见并督促整改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基层政务公
开标准化规范化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办
发〔2019〕54号）

各区政府 市政府

市有关部门

适时完成
结合26个领域目录编制（更新）任务，对
基层政务公开工作任务进行再梳理、再落
实，及时调整更新本地区政务公开事项标
准目录并向社会公开

党中央、国务院和自治区党委、政府关于
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政策文件

市有关部门

3
建立基层
政务公开
工作规范

制定完善本地区信息管理、信息发布、解
读回应、依申请公开、公众参与、监督考
核方面的制度规范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党中央、国务院
和自治区党委、政府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
开工作的政策文件

各区政府 市政府
市政府办公室              

市行政审批和政务服务局
2021年3月底

4

建设标准
规范的政
务公开平
台矩阵

将基层政府网站打造成集中发布本级政府
及部门、乡镇、街道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
权威平台，便利企业和群众互动交流和在
线办事的统一规范入口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政府网站发展指
引的通知》（国办发〔2017〕47号）、  
《国务院办公厅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办公
室关于规范政府信息公开平台有关事项的
通知》（国办公开办函〔2019〕61号）

各区政府 市政府 市行政审批和政务服务局 2021年6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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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工作任务 具体内容 政策法规要求
主体责
任单位

主管责任
单位

指导责任单位 完成时限

4

建设标准
规范的政
务公开平
台矩阵

建设定位清晰、信息权威、运维规范、监
督有效的政务新媒体账号

《国务院办公庁关于推进政务新媒体健康
有序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8〕
123号）

各区政府 市政府

市委网信办                
市政府信息办

2021年6月底

加强与县级融媒体中心协调配合，扩大政
府信息传播力和影响力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基层政务公
开标准化规范化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办
发〔2019〕54号）

市委宣传部                
市政府办公室

持续推进

在政务服务大厅、便民服务中心等场所设
立标准化的政务公开专区，提供政府信息
査询、信息公开申请，办事咨询答复等服
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市行政审批和政务服务局 2020年8月底

5

提升解读
回应的效

果

严格落实“三同步”要求，聚焦政策适用
群体,更多运用新闻发布会、政策例行吹
风会、简明问答、图表图解、案例解析等
方式重点解读政策，及时发布政策的推进
执行情况 《国务院办公厅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办公

室关于规范政府信息公开平台有关事项的
通知》（国办公开办函〔2019〕61号）；
《内蒙古自治区行政机关 政策性文件解读
工作办法》（内政办发〔2017〕5号）；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
步加强政策解读工作的通知》（内政办字
〔2018〕79号）

各区政府 市政府

市委宣传部                
市政府办公室               

市行政审批和政务服务局
持续推进

进一步做好投诉建议和留言办理答复工
作，加强与新闻媒体配合协调，多平台、
多渠道提高解读回应的到达率

市委宣传部                
市政府信息办

持续推进

建立市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平台（数据
库）,运用大数据和信息化手段，分析、
掌握社会公众政务公开需求,切实提升基
层政务公开针对性

市委网信办                
市政府办公室              
市政府信息办               

市行政审批和政务服务局

持续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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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工作任务 具体内容 政策法规要求
主体责
任单位

主管责任
单位

指导责任单位 完成时限

6
加强与政
务服务的
融合发展

结合本地区政务服务实际，在一体化在线
政务服务平合、政务服务大厅设置专栏、
专区，全面准确公开政务服务事项、办事
指南、办事流程、办事机构等信息

《国务院关于在线政务服务的若干规定》
（国令第716号）

各区政府 市政府 市行政审批和政务服务局

适时推进

落实政务服务一次告知制度，汇总编制本
地区办事一本通。优化升级政府网站和政
务新媒体精准推送功能，提高政务服务信
息推送精准度，提升以公开促服务的能力

2021年5月底

7

完善基层
行政决策
公共参与

机制

建立公众参与行政决策和权益相关方、群
众代表、专家、媒体等列席政府有关会议
制度，增加公众参与在政府绩效考核政务
公开指标中的权重，明确公众参与决策的
方式和次数

《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国令第
713号）

各区政府 市政府
市委组织部                 

市政府办公室
2021年9月底

8

推动基层
政务公开
向农村和
社区延伸

对指引中公开层级明确为“乡、村”级的
事项，在嘎查村（居）民委员会建立公开
事项清单，在各区政府门户网站设置专栏
集中公开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基层政务公
开标准化规范化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办
发〔2019〕54号）

各区政府 市政府
市政府办公室                

市行政审批和政务服务局
持续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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